
附件2

2017年社会保险经办管理要情报告

福建省机关事业社会保险局：
按照《福建省机关事业社会保险局关于做好2017年全省社会保险经办管理要情报告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机险〔2017〕  58号）要求，我单位对本统筹区内相关要情进行了汇总，涉及我市（区、县）2017年度案（事）件      例，涉案金额共计            万元，要情报告表共      页，其中       例因涉及金额较大另有专门报告说明情况。上述材料及汇总要情报告表电子版均已加盖我单位公章，现一并报上。
特此报告。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联系电话：

XXXXXX（单位名称）
xxxx年xx月xx日
单位公章

